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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

2022

年云南辖区上市公司

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暨集体业绩说明

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工作，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加由云

南省上市公司协会、深圳全景网络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2022年云南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

暨集体业绩说明会”主题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在深圳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全

景·路演天下” 网站（http://rs.p5w.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公司本

次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活动时间为2022年5月19日（星期四）14:30至16:00。

届时公司董事长杨波先生、财务总监屠建国先生、董事会秘书翟建峰先生将通过网络在线交流形式与投

资者就2021年年报、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股权激励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注的问题

进行沟通。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六日

股票代码：

000538

股票简称：云南白药 公告编号：

2022-39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

2022

年云南辖区上市公司

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暨集体业绩说明

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工作，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加由云

南省上市公司协会、深圳全景网络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2022年云南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

暨集体业绩说明会”主题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在深圳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全

景·路演天下” 网站（http://rs.p5w.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公司本

次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活动时间为2022年5月19日（星期四）14:30至16:00。

届时公司董事会秘书钱映辉先生、证券事务代表赵雁女士、证券事务代表朱芮影女士将通过网络在线交

流形式与投资者就2021年年报、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沟

通。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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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泓时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5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建邺区茶亭东街240号公司3楼5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1,376,42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4.958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1.01、议案名称：《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1,364,424 99.9901 12,000 0.0099 0 0.0000

1.02、议案名称：《董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1,364,424 99.9901 12,000 0.0099 0 0.0000

1.03、议案名称：《监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1,364,424 99.9901 12,000 0.0099 0 0.0000

1.04、议案名称：《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1,364,424 99.9901 12,000 0.0099 0 0.0000

1.05、议案名称：《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1,364,424 99.9901 12,000 0.0099 0 0.0000

1.06、议案名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1,364,424 99.9901 12,000 0.0099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2.00、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王致勤 121,362,424 99.9884 是

2.02 宋艳俊 121,362,426 99.9884 是

2.03 王宝林 121,362,424 99.9884 是

2.04 赵玥 121,362,426 99.9884 是

3.00、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邱平 121,362,424 99.9884 是

3.02 沙曙东 121,362,427 99.9884 是

3.03 潘岩平 121,362,424 99.9884 是

4.00、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4.01 李丽姝 121,362,424 99.9884 是

4.02 赵颖 121,362,426 99.9884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1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2,000 14.2857 12,000 85.7143 0 0.0000

1.02 《董事会议事规则》 2,000 14.2857 12,000 85.7143 0 0.0000

1.03 《监事会议事规则》 2,000 14.2857 12,000 85.7143 0 0.0000

1.04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2,000 14.2857 12,000 85.7143 0 0.0000

1.05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2,000 14.2857 12,000 85.7143 0 0.0000

1.06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2,000 14.2857 12,000 85.7143 0 0.0000

2.01 王致勤 0 0.0000

2.02 宋艳俊 2 0.0142

2.03 王宝林 0 0.0000

2.04 赵玥 2 0.0142

3.01 邱平 0 0.0000

3.02 沙曙东 3 0.0214

3.03 潘岩平 0 0.0000

4.01 李丽姝 0 0.0000

4.02 赵颖 2 0.0142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01、1.02、1.03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同

意。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斯亮、赵耀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 的规定，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

效。

锦泓时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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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泓时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锦泓时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2年5月16日在南京市茶亭

东街240号公司大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22年5月13日通过邮件的方式送达各位董

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

会议由董事长王致勤先生主持，监事、高管列席。 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根据《锦泓时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的相关规定，经董事会审议，选举王致勤、王

宝林、邱平为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王致勤为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召集人）。

根据《锦泓时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的相关规定，经董事会审议，选举沙曙东、潘

岩平、赵玥为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沙曙东为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召集人）。

根据《锦泓时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的相关规定，经董事会审议，选举邱平、潘岩

平、王致勤为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邱平为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任（召集人）。

根据《锦泓时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的相关规定，经董事会审议，选举潘岩

平、沙曙东、宋艳俊为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潘岩平为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召集人）。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锦泓时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经董事会审议，选举王致勤先

生担任锦泓时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

附件：王致勤先生简历。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董事会审议，聘任王致勤先生为锦泓时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董事会审议，聘任陶为民先生、张世源先生、苏泽华先生为锦泓时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

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

附件：陶为民先生、张世源先生、苏泽华先生简历。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董事会审议，聘任陶为民先生为锦泓时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董事会审议，聘任陶为民先生为锦泓时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锦泓时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7日

附件：

王致勤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64年4月出生，本科学历。 1986年9月至1992年5月，就职于南京

第二钢铁厂；1993年至1995年，个体经商；1996年1月至2003年3月，任南京劲草服饰厂总经理；2003年3月至2010

年3月，任南京劲草时装实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0年3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陶为民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66年2月出生，研究生学历。 1986年9月至2009年6月，就职于南

京三五二一特种装备有限公司，历任技术员、厂长助理、厂长、董事长；2009年7月至2013年2月，任际华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2013年4月入职，2014年1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张世源（CHANG� SEWON）先生，韩国国籍，1977年9月出生，本科学历。2002年至2012年任职于韩国衣恋集

团；2012年3月至2012年12月，任韩国SEJUNG公司NII品牌市场营销总监；2013年2月至2017年6月，历任衣恋（中

国） 童装事业部总经理和男装事业部总经理；2017年6月至2019年10月任安踏集团FILA品牌童装总经理和

KINGKOW品牌总经理；2019年10月至2020年12月，任锦泓集团TEENIE� WEENIE品牌童装事业部总经理；2021

年1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兼TEENIE� WEENIE女装事业部总经理。

苏泽华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89年7月出生，本科学历。 2013年07月至2019年12月历任上海

维格娜丝时装有限公司营销部经理、营销中心总监，2017年8月至2019年10月任维格娜丝意大利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9年10月至今担任TEENIE� WEENIE品牌男装事业部总经理，2022年3月至今担任甜维你（上海）商贸有限公

司法定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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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泓时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锦泓时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2年5月16日在南京市茶亭

东街240号公司大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22年5月13日通过邮件的方式送达各位监

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祁冬君女士主持。 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锦泓时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经监事会审议，选举祁冬君女

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附件:�祁冬君女士简历。

特此公告。

锦泓时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5月17日

附件:

祁冬君女士，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82年1月出生，本科学历。 2009年11月至2010年3月，任南京劲

草时装实业有限公司企管部专员；2010年3月至2017年1月，任本公司总裁办职员；2017年1月至今，任职本公司战

略中心云锦事业部战略经理。 2019年6月起任公司职工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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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和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1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05月25日（星期三）下午15:00-16:3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录播+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2年05月18日（星期三）至05月24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

“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ir@everdisplay.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

题进行回答。

上海和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2年4月28日发布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为便于广

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1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2年05月25日(星期三)下午15:

00-16:30举行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录播结合网络互动召开，公司将针对2021年度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

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05月25日(星期三)下午15:00-16:3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录播+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傅文彪先生，董事、总经理刘惠然先生，独立董事董叶顺先生，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李凤玲女士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2年05月25日 （星期三） 下午15:00-16:3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2年05月18日（星期三）至05月24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

动或通过公司邮箱ir@everdisplay.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部门及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21-60892866

传真：021-60892866

邮箱：ir@everdisplay.com

六、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要求组织召开业绩说明会， 实际召开方式有可能会根据疫情防控要求做相应微

调，敬请投资者理解。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

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上海和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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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权益第四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

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符合首次授予第四次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172名，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4,100,087股，占

目前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的比例为0.38%，占目前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37%。

2、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为2018年3月16日，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限制性股票的第四个解除限售期为自首次授予的股份上市日起48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的股份上

市日起60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2022年5月19日。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周大生” 或“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22年4月28日召

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权益第四次和预留授予权益第三次解除限售条件成

就的议案》，根据《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和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办

理了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手续，有关事项具体如下：

一、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18年1月10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其相关事项的议案，公司独

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认为本次激励计划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且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的情形，公司独立董事赵斌就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本次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全体股东征集了投票权。 国浩律师

（深圳）事务所出具了《关于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法律意见书》。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

了《关于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2、公司对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公示期为自2018年1月12日起至2018年

1月21日止。 在公示期内，公司未收到关于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异议。 监事会对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并于2018年1月22日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

明》。

3、2018年1月26日，公司召开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第

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其相关事项的议案，并披露了《关于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4、2018年1月31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周

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以2018年1月31日作

为激励计划的授予日，向符合条件177名激励对象授予7,529,500股限制性股票。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

见，监事会对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出具了《国浩律师（深

圳）事务所关于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的法律意见书》。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本次激励

计划权益调整和授予相关事项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该等限制性股票上市日期为2018年3月16日。

5、2019年6月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一期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权益的第一次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对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权益的回购价格进行调整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

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回购价格调整、回购注销事项及第一次解除限售事项进行了核查。 广东信达律

师事务所出具了《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 宜的法律意见书》。

6、2019年7月1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第一

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权益的回购价格及首次授予总量进行调整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

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调整事项进行了核查。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周大生珠宝

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回购价格及授予数量调整的法律意见书》。

7、2020年4月2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

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权益的回购价格进行调整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首次及预留

授予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权益

第二次和预留授予权益第一次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回

购价格调整、回购注销事项及解除限售事项进行了核查。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8、2021年10月2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一

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权益第三次和预留授予权益第二次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对第一期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权益的授予总量和回购价格进行调整的公告》、《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首次及

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

事会对回购价格调整、预留部分授予总量调整、回购注销事项及解除限售事项进行了核查。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出具了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法律意

见书》。

9、2022年4月2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一期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权益第四次和预留授予权益第三次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对第一期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权益的回购价格进行调整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首次及预留授予的激

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回购价

格调整、回购注销事项及解除限售事项进行了核查。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周大

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二、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内容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是否存在差异的说明

1、2018年1月26日，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公司实施本激励计划获得批准，拟向符合条件的209名

激励对象首次授予7,714,500股限制性股票。但鉴于《激励计划（草案）》中确定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22名激励

对象合计放弃185,000股限制性股票，故实际向符合条件的177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7,529,500股限制性股票。

2、2019年6月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八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以及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对1名因离职而不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

对象所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5,000股限制性股票全部回购注销； 以及13名因2018年度所在组织业绩

考核或个人绩效考核结果未达到90分而不满足当期100%�全部解除限售的条件的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共计17,875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3、2020年4月2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及2019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首次及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同意公司对首次授予权益15名因2019年度所在组织业绩考核或个人绩效考核结果未达到90分而不满足当期

100%�全部解除限售的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42,862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4、2021年10月2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以及2021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首次及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公

告》， 同意公司对首次授予权益中1名已离职而不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所持有的13,500股限制性股票全部

回购注销；以及22名因2020年度所在组织或个人绩效考核结果未达到90分而不满足当期100%全部解除限售的条

件的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共计80,225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5、2022年4月2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

销部分首次及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公司对首次授予权益中3

名已离职而不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所持有的98,438股限制性股票全部回购注销； 以及11名因2021年度所

在组织或个人绩效考核结果未达到90分而不满足当期100%全部解除限售的条件的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共计21,

654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办理注销手续，故目前尚未

完成回购注销的程序。

三、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

（一）首次授予股份解除限售期已届满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限售期为自限制性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24个月、36个月和48个月。 在

首次授予的权益解除限售期内， 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按照25%：25%：25%：25%的比例分四期办

理解除限售事宜，未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可解除限售数量占

限制性股票总量比例

第一次

解除限售

自首次授予的股份上市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的股份

上市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25%

第二次

解除限售

自首次授予的股份上市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的股份

上市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25%

第三次

解除限售

自首次授予的股份上市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的股份

上市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25%

第四次

解除限售

自首次授予的股份上市日起48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的股份

上市日起60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25%

公司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为2018年3月16日，公司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四个解除限售期已于2022

年3月16日届满。

（二）首次授予权益第四次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序号 解除限售条件 成就条件

1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

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②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

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③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

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④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⑤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

条件。

2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的；

②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的；

③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

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④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⑤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⑥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

限售条件。

3

公司业绩考核要求：以2017年业绩为基准，2021年公司实现的净利润

较2017年增长不低于70%。

2021年，公司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

司 股 东 的 净 利 润 为 1,224,611,

693.59元，较2017年同期的592,074,

754.22元增长106.83%， 满足当期解

除限售的条件。

4

个人所在组织及个人绩效考核要求：根据《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公司只有在规定的

考核年度满足实施股权激励的业绩考核指标时，激励对象才可根据其

所在组织业绩考核结果及个人绩效考核结果按比例解除限售。个人当

期可解除限售比例的计算公式为： 个人当期可解除限售比例=个人所

在组织业绩考核结果对应的比例×个人绩效考核结果对应的比例。

备注：激励对象所在组织考核结果及个人考核结果均达到90分以

上（含90分），才满足当期100%全部解除限售条件。

因3名激励对象已离职而不再符合激

励条件，公司将其持有的已获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98,438股限制性股票

进行回购注销。

因11名激励对象2021年度所在

组织或个人绩效考核结果未达到90

分，本次仅能解除限售部分限制性股

票，共计154,409股；公司将对上述11

名激励对象本次未能解除限售的21,

654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其余161名激励对象年度绩效考

核均满足当期限制性股票100%全部

解除限售的条件, �即当期100%可解

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3,945,

678股。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权益第四次解除限售条件已满足。 首次授予部分

符合本次解除限售条件的人数为172人，解除限售数量共计为4,100,087股。

四、本次解锁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2年5月19日；

2、首次授予权益本次可解除限售的数量为4,100,087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37%。

3、首次授予权益符合本次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为172人；

4、本次首次授予股份解除限售具体情况：

单位：股

姓名 授予时职位 现在职位

目前持有的尚

未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数

量

已解除限售的股

份数量

本次可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

继续锁定的限制

性股票数量

赵时久 董事

供应链中心副

总监

56,250 116,250 56,250 0

管佩伟 发展中心总监 董事 112,500 237,500 112,500 0

许金卓 财务总监 财务总监 168,750 356,250 168,750 0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及重点

培养人才（含控股子公司）

（共计169人）

3,784,241 7,890,360 3,762,587 21,654

合计（172人） 4,121,741 8,600,360 4,100,087 21,654

注1：因首次授予的3名激励对象离职而不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将对其已获授但未解除限售的98,438股限制

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因首次授予的11名激励对象2021年度所在组织或个人绩效考核结果未达到90分，公司将对

其本次未能解除限售部分的21,654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故本次实际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4,

100,087股。

2：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激励对象中的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限制性股票

解除限售后，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同时，其买卖股票应遵

守深交所发布的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0号———股份变动管理》、《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因此上述激励对象中，管佩伟、许金卓因是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可上市

流通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将以扣除其高管锁定股后为准。

3:“继续锁定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包含本次拟回购注销但尚未完成回购注销手续的限制性股票，不包含高管

锁定股情况。

五、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首次授予权益第四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4,100,087股，因同时考虑到预留授予权益第三次可解

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649,970股，基于此，首次授予和预留授予权益本次共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股份数量为5,750,057股。 考虑在解除限售后，首次授予权益中的激励对象管佩伟、许金卓以及预留授予权益中的

激励对象夏洪川因董事或高管身份需继续锁定部分股份。 综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 变更数量

变更后股份数量

（股）

比例%

一、 限售条件流通股/

非流通股

17,844,925 1.63 -5,342,807 12,502,118 1.14

高管锁定股 11,941,296 1.09 407,250 12,348,546 1.13

股权激励限售股 5,903,629 0.54 -5,750,057 153,572 0.01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078,234,912 98.37 5,342,807 1,083,577,719 98.86

三、总股本 1,096,079,837 100 0.00 1,096,079,837 100

注1：上表中的“比例” 为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后的结果；

2：上表中“限售条件流通股”包含尚未完成回购注销手续的部分限制性股票；

3：以上数据为初步测算结果，最终的股份变动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数据为准。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

002867

证券简称：周大生 公告编号：

2022-037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

授予权益第三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

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符合预留授予权益第三次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104名，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649,970

股，占目前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的比例为0.15%，占目前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15%。

2、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为2019年1月31日，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

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为自预留授予的股份上市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授予的股份上市日起48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2022年5月19日。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周大生” 或“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22年4月28日召

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权益第四次和预留授予权益第三次解除限售条件成

就的议案》，根据《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和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办

理了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手续，有关事项具体如下：

一、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18年1月10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其相关事项的议案，公司独

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认为本次激励计划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且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的情形，公司独立董事赵斌就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本次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全体股东征集了投票权。 国浩律师

（深圳）事务所出具了《关于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法律意见书》。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

了《关于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2、2018年1月26日，公司召开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第

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其相关事项的议案，公司实施本激励计划获得批准。

3、2019年1月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第一

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

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出具了《关于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的法律意见书》，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本次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相关事项出

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该等限制性股票上市日期为2019年1月31日。

4、2020年4月2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

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权益的回购价格进行调整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首次及预留

授予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权益

第二次和预留授予权益第一次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回

购价格调整、授予数量调整、回购注销事项及解除限售事项进行了核查。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广东信达律

师事务所关于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5、2021年10月2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一

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权益第三次和预留授予权益第二次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对第一期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权益的授予总量和回购价格进行调整的公告》、《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首次及

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

事会对回购价格调整、预留部分授予总量调整、回购注销事项及解除限售事项进行了核查。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出具了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法律意

见书》。

6、2022年4月2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一期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权益第四次和预留授予权益第三次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对第一期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权益的回购价格进行调整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首次及预留授予的激

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回购价

格调整、回购注销事项及解除限售事项进行了核查。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周大

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二、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内容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是否存在差异的说明

1、2019年1月3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向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

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拟向符合条件的118名激励对象授予1,928,600股预留限制性股票。 但鉴于预留授

予激励对象中5名激励对象合计放弃5,100股限制性股票， 股实际向符合条件的113名激励对象预留授予1,923,

500股限制性股票。

2、2020年4月2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及2019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首次及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公司对预留授予部分中2名因离职而不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42,

000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以及4名因2019年度所在组织业绩考核或个人绩效考核结果未达到90分而不满足当

期100%�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共计4,725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3、2021年10月2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以及2021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首次及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公

告》， 同意公司对预留授予权益中3名已离职而不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39,375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以及6名因2020年度所在组织或个人绩效考核结果未达到90分而不满足当期

100%�解除限售的条件的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共计10,464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4、2022年4月2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

销部分首次及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公司对首次授予权益中4

名已离职而不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所持有的24,300股限制性股票全部回购注销；以及3名因2021年度所在

组织或个人绩效考核结果未达到90分而不满足当期100%全部解除限售的条件的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共计9,180股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办理注销手续，故目前尚未完成

回购注销的程序。

三、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

（一）预留授予股份解除限售期已届满

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限售期为自限制性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24个月和36个月。 在预留授予

的权益解除限售期内， 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按照30%：30%：40%的比例分三期办理解除限售事

宜，未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

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可解除限售数量占

限制性股票总量比例

第一次

解除限售

自预留授予的股份上市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授予的股份

上市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二次

解除限售

自预留授予的股份上市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授予的股份

上市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次

解除限售

自预留授予的股份上市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授予的股份

上市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公司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为2019年1月31日，公司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已于2022

年1月31日届满。

（三）预留权益第一次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序号 解除限售条件 成就条件

1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

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②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

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③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

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④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⑤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

条件。

2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的；

②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的；

③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

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④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⑤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⑥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

限售条件。

3

公司业绩考核要求：以2017年业绩为基准，2021年公司实现的净利润

较2017年增长不低于70%。

2021年，公司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

司 股 东 的 净 利 润 为 1,224,611,

693.59元，较2017年同期的592,074,

754.22元增长106.83%， 满足当期解

除限售的条件。

4

个人所在组织及个人绩效考核要求：根据《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公司只有在规定的

考核年度满足实施股权激励的业绩考核指标时，激励对象才可根据其

所在组织业绩考核结果及个人绩效考核结果按比例解除限售。个人当

期可解除限售比例的计算公式为： 个人当期可解除限售比例=个人所

在组织业绩考核结果对应的比例×个人绩效考核结果对应的比例。

备注：激励对象所在组织考核结果及个人考核结果均达到90分以

上（含90分），才满足当期100%全部解除限售条件。

因4名激励对象已离职而不再符合激

励条件，公司将其持有的已获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24,300股限制性股票

进行回购注销。

因3名激励对象2021年度所在组

织或个人绩效考核结果未达90分，本

次仅能解除限售部分限制性股票，共

计42,120股； 公司将对上述合计3名

激励对象本次未能解除限售的9,180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其余101名激励对象年度绩效考

核均满足当期限制性股票100%�全部

解除限售的条件， 即当期100%可解

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607,

850股。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权益第三次相关解除限售条件已满足。 预留授予

部分符合本次解除限售条件的人数为104人，解除限售数量共计为1,649,970股。

四、本次解锁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2年5月19日；

2、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本次可解除限售的数量为1,649,97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15%。

3、预留授予权益符合本次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为104人；

4、本次预留授予股份解除限售具体情况：

单位：股

姓名 职位

目前持有的尚

未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数

量

已解除限售的股

份数量

本次可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

继续锁定的限

制性股票数量

夏洪川 董事 126,000 157,500 126,000 0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及重点

培养人才（含控股子公司）

（共计103人）

1,533,150 1,901,248 1,523,970 9,180

合计（104人） 1,659,150 2,058,748 1,649,970 9,180

注1：因预留授予的4名激励对象离职而不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将对其已获授但未解除限售的24,300股限制

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因预留授予的3名激励对象2021年度所在组织或个人绩效考核结果未达到90分，公司将对

其本次未能解除限售部分的9,18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故本次实际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649,

970股。

2: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激励对象中的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限制性股票

解除限售后，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同时，其买卖股票应遵

守深交所发布的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0号———股份变动管理》、《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因此上述激励对象中，夏洪川因是现任董事，实际可上市流通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将以扣除其高管锁定股后为准。

3:�“继续锁定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包含本次拟回购注销但尚未完成回购注销手续的限制性股票，不包含高管

锁定股情况。

五、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预留授予权益第三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649,970股，因同时考虑到首次授予权益第四次可解

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4,100,087股，基于此，首次授予和预留授予权益本次共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股份数量为5,750,057股。 考虑在解除限售后，首次授予权益中的激励对象管佩伟、许金卓以及预留授予权益中的

激励对象夏洪川因董事或高管身份需继续锁定部分股份。 综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 变更数量

变更后股份数量

（股）

比例%

一、 限售条件流通股/

非流通股

17,844,925 1.63 -5,342,807 12,502,118 1.14

高管锁定股 11,941,296 1.09 407,250 12,348,546 1.13

股权激励限售股 5,903,629 0.54 -5,750,057 153,572 0.01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078,234,912 98.37 5,342,807 1,083,577,719 98.86

三、总股本 1,096,079,837 100 0 1,096,079,837 100

注1：上表中的“比例” 为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后的结果；

2：上表中“限售条件流通股”包含尚未完成回购注销手续的部分限制性股票；

3：以上数据为初步测算结果，最终的股份变动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数据为准。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

600422

证券简称：昆药集团 公告编号：

2022-029

号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

2022

年云南辖区上市公司

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暨集体业绩说明

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工作，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加由云南省

上市公司协会、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2022年云南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暨

集体业绩说明会”主题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在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 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以登录

“全景·路演天下” 网站（http://rs.p5w.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公

司本次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活动时间为2022年5月19日（星期四）14:30至16:00。

届时公司财务总监汪磊先生、 董事会秘书张梦珣女士和证券事务代表董雨女士将通过网络在线交流形

式与投资者就2021年年报、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沟通。 欢

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

600265

证券简称：

*ST

景谷 公告编号：

2022-028

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

2022

年云南辖区上市公司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暨集体业绩

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工作，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加由云

南省上市公司协会、深圳全景网络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2022年云南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

暨集体业绩说明会”主题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在深圳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全

景·路演天下” 网站（http://rs.p5w.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公司本

次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活动时间为2021年5月19日（星期四）14:30至16:00。

届时公司总经理吴昱、董事会秘书王秀平、证券事务代表梁丽华将通过网络在线交流形式与投资者就公

司2021年年报、公司治理、经营状况、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沟通。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

603380

证券简称：易德龙 公告编号：

2022-047

苏州易德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5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苏州市相城经济开发区春兴路50号苏州易德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2,521,0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3.445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董事长钱新栋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独立董事巢序先生、马红漫先生以通讯方式参加；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监事李楠先生以通讯方式参加；

3、 董事会秘书蒋艳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2,521,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的2/3以上表决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管云霞、杨雪琦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代表的股份数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等相关事宜均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苏州易德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易德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苏州易德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17日


